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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不见面开标交

易工作规程》的通知

成发改法规〔2021〕70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我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科学化、信息化、规

范化建设，提高招标投标活动质量和效率，进一步优化全市招标

投标营商环境。同时，为加强疫情防控，有效减少人员聚集，阻

断疫情传播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健康，我市将进一步推进不

见面开标工作，现将《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不见面开标交易工作

规程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施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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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不见面开标交易规程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成都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电子

招标投标改革，提升招标投标工作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和《电子招标投标办法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积极

应对疫情创新做好招投标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》（发

改电〔2020） 17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

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不见面开标是指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

机构依托成都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云平台不见面开标系统组织

开标活动，投标人在线参与开标的一种开标组织形式。

第三条 本规程适用于进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

及其分中心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采用不见面开标方式交易的工

程建设电子招标投标项目。涉及样品展示等须现场开展交易活动

的项目不适用本规程。

第四条 不见面开标应遵循规范高效、公开透明和信息可溯

的基本原则。

（一）规范高效：不见面开标活动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

关政策规定，方便交易主体简洁高效地参与招投标活动。

（二）公开透明：不见面开标活动应充分运用网络信息

技术手段，保障开标过程公开透明，保障各方交易主体在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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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允许范围内的知情权。

（三）信息可溯：不见面开标活动的文字、系统操作记

录、相关数据信息等应全程留痕并可回溯，供行政监督部门

事后查阅。

第五条 实行不见面开标的项目，招标人应在招标公告和招

标文件中明确不见面开标的具体规定。

第六条 参与不见面开标的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、投

标人等交易相关主体和行政监督部门，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和使用

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。各方主体在系统中所有操作均具有法律效

力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交易中心负责不见面开标系统的建设、维护等服务

保障工作，不断提高不见面交易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

第八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负责按要求使用不见面

开标系统依法组织开标活动，在线及时答复和处理投标人异议

等；行政监督部门负责对不见面开标活动依法进行全程监督。

第九条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要求上传投标文件，

按时使用数字证书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参加开标会，完成基本信

息录入、投标文件在线解密等开标活动。

第十条 不见面开标流程：

（一）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以及已在投标截止时间前

按规定上传投标文件的投标人，均应在开标当日投标截止时间前

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，录入相关人员姓名、电话等基本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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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投标时间截止后，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点击确

认开标开始，系统进入投标文件解密环节。投标人应在解密开始

后 30 分钟内在线完成投标文件解密。

（三）所有投标人完成解密后或在规定解密时间截止后，系

统自动展示所有已解密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名单、投标保证金交纳

情况和投标人相关信用信息等投标基本情况。

（四）投标基本情况展示后，经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

确认进入唱标展示环节，系统自动展示各投标人名称、投标报价

等唱标内容，生成开标记录表。

（五）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，应在线提出，由招标人在线

即时答复处理（委托招标的，招标人可将答复交代理机构在线回

复）。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为投标人提出异议提供合理

的时间。所有异议处理完毕后，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确

认开标结束。

投标人未提出异议的，视同其认可开标过程、开标内容和开

标结果。

第十一条 投标人未按时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，错过开标解

密时间的，由投标人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

第十二条 投标文件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成功解密的，视为投

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投标文件，由投标人自行承担责任。不

见面开标项目不接受投标人现场递交光盘等形式的投标文件，不

接受投标人现场解密投标文件。



—— 5 ——

第十三条 因招标人或其委托代理机构、行政监督部门工作

人员迟到等原因导致开标活动延迟的，交易中心应按照《成都市

公共资源交易现场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版）》相关规定记录

上报。

第十四条 不见面开标全过程资料，主要包括开标过程中公布

的投标人名单、投标报价等重要信息，异议与回复处理情况、 开

标记录等相关资料，交易中心应在开标活动结束后及时将电子数

据资料转招标人归档保存。

第十五条 因断电、断网、系统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

导致不见面开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，由交易中心及时排查故障

并告知相关情况，招标人应商行政监督部门对开标活动中止或延

期等提出处理意见。

第十六条 不见面开标过程中，招标人或其委托代理机构、

投标人等各方主体均应遵守互联网有关规定，不得发表与交易活

动无关的言论。

第十七条 本规程由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原《关于印发〈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不见面开标

交易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〉和〈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异地远程评标

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成发改法规〔2020〕49 号）中

的《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不见面开标交易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自

本规程施行起失效。

第十九条 本规程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
